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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审核清单

	序号
	审核材料项目
	审核内容标准及要求

	1
	设立申请报告
	申请报告应当载明：
（1）申请企业的名称；
（2）法定代表人；
（3）注册资本；
（4）住所；
（5）拆解场所；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7）注册资本；
（8）股东及出资额；
（9）经营范围；
（10）总占地面积；
（11）作业场地面积；
（12）从业人数；
（13）技术人员人数；
（14）年拆解产能；
（15）分支机构数量；
（16）申请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业务的理由和条件；
（17）申请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业务的可行性分析说明；
（18）拆解场所平面规划图（标明场区内各个区域名称和功能）。

	2
	申请企业《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3
	申请企业章程
	1.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公司法》明确的下列事项：
（1）公司名称和住所；
（2）公司经营范围；
（3）公司注册资本；
（4）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5）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
（6）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7）公司法定代表人；
（8）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9）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
2.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载明《公司法》明确的下列事项：
（1）公司名称和住所；
（2）公司经营范围；
（3）公司设立方式；
（4）公司股份总数、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
（5）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
（6）董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
（7）公司法定代表人；
（8）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
（9）公司利润分配办法；
（10）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
（11）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
（12）股东大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4
	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
	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5
	拆解经营场地所有权
	1.拆解经营场地土地使用权证明或者租期10年以上的土地租赁合同复印件或者土地使用权出租合同复印件；
2.房屋产权证明或者房屋租赁证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证书》《房屋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证书、房屋产权证书等二证合一）

	6
	设施、设备
	1.申请企业购置或者以融资租赁方式获取的用于报废机动车拆解和污染防治的设施、设备清单（必备设施、设备见GB 22128-2019）；
2.购置或租赁设施、设备的发票复印件或者融资租赁合同等所有权证明文件。
企业名下设备功能应具备GB 22128-2019中附录C.1中示例的功能，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设备。（应包括但不限于）
设备应按照各自类别分类单列，应提供详细的设备清单，应明确设备具体使用用途。

	7
	环境影响评价
	1.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文件复印件；
2.《排污许可证》 
依据：《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 348-2007）《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8
	人员
	1.人员名单应当载明《公司法》明确的高级管理人员：
（1）经理；
（2）副经理；
（3）财务负责人；
（4）董事会秘书（限上市公司）；
（5）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2.申请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名单：
（1）回收拆解人员（传统燃料汽车）；
（2）回收拆解人员（新能源汽车）；
（3）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4）环保管理人员；
（5）动力蓄电池贮存管理人员；
（6）电工特种作业操作人员（不得低于2人）。
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等中明确要求从业人员应持证上岗的，企业均应聘用持有相应证件的人员。持证人员，如：高压电工、低压电工、焊工、起重机操作证、起重机指挥人员证、厂区内车辆操作证、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等

	9
	规范、方案
	1.申请企业拆解操作规范；
2.申请企业拆解操作安全规程；
3.申请企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案；
4.申请企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
内容应涵盖安全生产制度、拆解制度、车辆档案管理制度、销售登统计制度（五大总成、五大总成以外零部件）、环境保护制度（固废登记、处置等）、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水电气管理制度
依据：《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GB 22128-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GB/T33000-20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348）

	10
	承诺书
	1.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完整、合法有效，如有违反上述内容，申报企业及法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包括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法人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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